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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發展局回應及補充資料 
 

1.   「 項 目 成 本 管 理 辦 事 處 」 (辦 事 處 )   於 2016 年 成

立 之 後 ， 其 中 一 項 工 作 是 負 責 嚴 格 審 視 在 規 劃 及

設 計 階 段 的 主 要 工 程 項 目 造 價 預 算 。 在 不 影 響 項

目 功 能 、 品 質 及 施 工 安 全 的 大 前 題 下 ， 持 著 「 目

的 為 本 、 實 而 不 華 」 ( f i t n e s s ‐ f o r ‐ pu r po s e   a nd   no  

f r i l l s )的 原 則 ， 辦 事 處 一 直 與 部 門 及 政 策 局 進 行 磋

商 ， 透 過 優 化 設 計 ， 包 括 探 討 不 同 的 設 計 方 案 和

施 工 方 法 、 檢 視 技 術 規 格 、 理 順 應 急 費 用 預 算 等

相 關 措 施 ， 以 提 高 項 目 的 成 本 效 益 、 省 減 成 本 及

減 低 超 支 的 風 險 。  

 
( I )  辦 事 處 自 2016 年 成 立 至 今 已 審 視 約 130 個 工 程

項 目 ， 當 中 土 木 工 程 項 目 所 佔 比 例 約 為 六

成 ， 其 餘 則 為 建 築 項 目 。 我 們 主 要 是 透 過

設 計 優 化 來 降 低 項 目 成 本 。 當 設 計 得 到 優

化 後 ， 人 力 和 物 料 的 使 用 便 會 隨 之 而 減

少 ， 從 而 減 少 項 目 的 整 體 成 本 。  
 

(II) 在 辦 事 處 成 立 之 後，所 有 大 型 基 本 工 程 項 目 (預

算 金 額 超 過 3,000 萬 元 )在 準 備 提 交 立 法 會 申 請

撥 款 前 ， 都 必 須 經 過 辦 事 處 審 視 。  

 

(III) 辦 事 處 一 直 採 取 三 管 齊 下 的 方 式，包 括 (一 )檢 討

工 程 要 求 及 制 訂 工 務 政 策 ；  (二 )審 視 工 程 項 目

估 算；及 (三 )提 高 項 目 管 理 水 準，以 推 行 基 本 工

程 項 目 成 本 管 理 的 有 關 措 施 。 除 了 審 視 工 程 項

目 估 算 外 ， 在 檢 討 工 程 要 求 及 制 訂 工 務 政 策 方

面 ， 我 們 持 續 刪 除 過 時 的 要 求 及 整 理 已 積 累 多

年 重 疊 的 規 定 ， 及 推 動 利 用 創 新 建 築 方 法 1， 以

提 升 生 產 力 及 成 本 效 益 等 ； 在 提 高 項 目 管 理 水

準 方 面 ， 我 們 為 政 府 不 同 職 系 的 建 造 專 業 人 員

提 供 項 目 管 理 培 訓 的 課 程，並 與 工 務 部 門 協 作，

為 工 務 工 程 項 目 建 立 參 考 群 組 預 算 法 和 土 木 工

程 投 標 價 格 指 數 ， 以 提 升 項 目 估 算 表 現 等 。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  例 如 「 組 裝 合 成 」 建 築 法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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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(I) 

及 (II)  

《 2018 年 施 政 報 告 》宣 佈 ， 政 府 會 透 過 將「 項 目 成 本 管

理 辦 事 處 」 升 格 ， 並 擴 大 其 編 制 和 職 能 ， 以 推 行 策 略 性

措 施 、 加 強 成 本 監 控 和 項 目 管 治 能 力 。 我 們 會 採 取 一 套

全 面 的 方 法，加 強 成 本 管 理 和 提 升 工 務 工 程 項 目 的 表 現。

主 要 的 新 措 施 包 括 ：  

(a) 加 強 現 時 的 成 本 管 理 措 施 ；  

(b) 提 升 推 展 項 目 的 能 力 ；  

(c) 帶 領 策 略 性 發 展 以 提 高 生 產 力 及 成 本 效 益；以 及  

(d) 加 強 與 國 際 對 口 部 門 及 本 地 業 界 持 份 者 協 作 。  

參 考 現 時「 項 目 成 本 管 理 辦 事 處 」 的 經 驗 ， 辦 事 處

的 領 導 人 員 對 於 項 目 設 計 、 施 工 方 法 、 項 目 管 理 等

各 方 面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經 驗 尤 為 重 要 。 而 領 導 「 項 目 策

略 及 管 控 辦 事 處 」 推 行 上 述 新 措 施 ， 更 需 要 對 工 務 工 程

項 目 的 領 導、 推 行 和 管 治，具 有 廣 泛 而 深 入 的 專 業 知 識

和 經 驗 ， 並 能 夠 清 楚 掌 握 基 本 工 程 計 劃 及 建 造 業 的 整 體

狀 況 ， 才 可 為 其 下 的 跨 專 業 團 隊 ， 提 供 專 業 、 策 略 性 及

整 體 性 的 策 導 。 由 於 工 程 師 的 專 業 範 疇 涵 蓋 不 同 類 型 工

程 的 立 項、規 劃 與 設 計、施 工，直 至 營 運 的 各 個 階 段，

因 此 新 設 的 項 目 策 略 及 管 控 辦 事 處 處 長 (首 長 級 薪 級 點

第 3 點 )一 職 由 首 席 政 府 工 程 師 擔 任 會 較 為 合 適 。  

 

而 新 設 的 政 府 工 程 師 一 職 (首 長 級 薪 級 點 第 2 點 )將 協 助

處 長 領 導 跨 專 業 團 隊 ， 推 行 多 項 策 略 性 措 施 ， 包 括 設 立

及 管 理 主 要 項 目 精 英 學 院 、 提 升 推 展 項 目 的 能 力 、 檢 討

工 務 工 程 的 標 準 和 技 術 規 格 、 策 導 和 協 調 研 究 和 發 展 工

作 、 與 國 際 對 口 部 門 及 本 地 業 界 持 份 者 協 作 、 制 訂 和 推

動 如 建 造 業 2.0、組 裝 合 成 建 築 法 等 主 要 策 略，以 提 高 項

目 成 本 效 益 及 生 產 力 。 由 於 有 關 工 作 亦 需 要 對 工 務 工 程

項 目 的 領 導、 推 行 和 管 治，具 有 廣 泛 而 深 入 的 專 業 知 識

和 經 驗 ， 並 能 夠 清 楚 掌 握 基 本 工 程 項 目 的 立 項 、 規 劃 與

設 計 、 施 工 ， 直 至 營 運 各 個 階 段 的 整 體 狀 況，所 以 該

新 設 職 位 元 由 政 府 工 程 師 擔 任 較 為 合 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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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於 現 在 的 總 助 理 秘 書 長 (工 務 )1，其 主 要 職 務 是 監 督 在

基 本 工 程 項 目 推 動 成 本 控 制 及 成 本 減 省 措 施 ， 以 及 協 助

審 定 擬 議 基 本 工 程 項 目 的 技 術 可 行 性 ， 這 對 項 目 的 成 本

有 直 接 的 影 響。 這 些 職 務 亦 需 要 在 項 目 及 成 本 管 理 方 面

有 豐 富 的 知 識 和 實 際 經 驗，與 工 程 師 職 系 有 較 密 切 關 係。 

因 應 這 些 職 務 ， 財 務 委 員 會 於 2016 年 6 月 批 准 把 總 助

理 秘 書 長 (工 務 )1 職 位 重 訂 為 單 一 專 業 職 位 (總 工 程 師 )。  

 

另 一 方 面 ， 將 來 的 「 項 目 策 略 及 管 控 辦 事 處 」 亦 會 沿 用

包 括 工 程 師 、 建 築 師 和 工 料 測 量 師 的 跨 專 業 團 隊 ， 以 支

援 首 長 級 官 員 的 工 作 ， 所 以 並 不 會 存 在 對 某 種 工 程 有 所

忽 略 的 情 況 。  
 
 

2. (III) 「 項 目 策 略 及 管 控 辦 事 處 」 將 會 保 留 「 項 目 成 本 管 理 辦

事 處 」 現 有 的 常 額 專 業 人 員 ， 包 括 工 程 師 、 建 築 師 和 工

料 測 量 師。我 們 現 時 亦 計 劃 為「 項 目 策 略 及 管 控 辦 事 處 」

加 入 不 同 專 業 ， 以 應 對 現 時 工 務 工 程 的 多 元 化 及 跨 專 業

性 ， 例 如 我 們 留 意 到 大 部 分 工 務 工 程 項 目 ， 不 論 是 土 木

或 建 築 工 程 ， 均 會 涉 及 土 力 和 地 基 工 程 的 設 計 和 施 工 ，

所 以 我 們 正 考 慮 有 沒 有 需 要 在 我 們 的 跨 專 業 團 隊 加 入 土

力 工 程 師 、 結 構 工 程 師 等 等 。  
 
 

2. (IV)   現 時 的 工 務 工 程 項 目 趨 向 多 元 化 及 更 具 跨 專 業 性 ， 所 以

「 項 目 成 本 管 理 辦 事 處 」 是 採 用 跨 專 業 團 隊 負 責 審 視 土

木 工 程 及 建 築 工 程 項 目 ， 好 讓 不 同 的 專 業 能 夠 在 同 一 項

目 的 設 計 及 施 工 的 考 慮 上，利 用 其 各 範 疇 的 知 識 和 經 驗，

以 不 同 的 角 度 作 分 析 及 提 供 全 面 的 專 業 建 議 ， 充 分 發 揮

出 協 同 效 應 。 因 此 ， 將 來 的 「 項 目 策 略 及 管 控 辦 事 處 」

仍 會 以 此 模 式 審 視 項 目 。  

 

 

3.   現 行 政 策 及 法 規 的 監 管 要 求，並 不 是 以 工 程 類 別 作 劃 分，

所 以 對 土 木 工 程 或 建 築 工 程 等 要 求 並 沒 有 不 同 。 一 般 來

說 ， 政 府 的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會 按 有 關 的 指 引 和 規 定 ， 監 管

工 務 工 程 項 目 的 推 展 。 至 於 由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及 機 場



附件 
 

4 
 

管 理 局 推 展 的 項 目，主 要 是 由 屋 宇 署
2
負 責 監 管，房 屋 委

員 會 的 項 目 則 由 房 屋 署 作 為 監 管 機 構 。  

 
 

‐ 完  -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   考 慮 到 與 鐵 路 和 機 場 的 興 建 或 運 作 ／ 營 運 有 關 的 建 築 工 程 的 特 殊 性 質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

（ 即 屋 宇 署 署 長 ） 可 分 別 根 據 《 香 港 鐵 路 條 例 》（ 第 556 章 ） 及 《 機 場 管 理 局 條 例 》（ 第

483 章 ） 訂 明 的 機 制 ， 豁 免 有 關 工 程 受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（ 第 123 章 ） 的 條 文 所 管 限 。 現 時

屋 宇 署 的 豁 免 只 涉 及 有 關 建 築 工 程 管 理 的 程 序 ， 例 如 審 批 圖 則 、 發 出 工 程 施 工 許 可 ， 以

及 發 出 佔 用 許 可 證 。 就 此 ，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及 機 場 管 理 局 須 為 有 關 工 程 訂 立 項 目 管 理

計 劃，對 項 目 實 施 一 套 保 證 及 管 理 制 度，以 確 保 建 築 工 程 的 管 理 並 不 遜 於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

的 管 理 要 求 ， 並 且 就 指 定 類 別 的 建 築 工 程 徵 詢 屋 宇 署 的 意 見 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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